关于申报2009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    2009年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申报工作已开始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一、资助项目申请时间节点安排

1.  2009.11.18——2009.12.2：

各学院根据我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指南组织申报资助项目，并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初评。申请书可到科研处网站“下载空间->其他”栏目（http://ord.xidian.edu.cn）下载。
2.  2009.12.3：

各学院统一提交已初评通过的项目申请表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份（盖章）、申请书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5份到科研处综合科，联系人：张平平，电话88203108。报送项目不得超过本单位当年限项，不受理个人申请。
3.  2009.12.5——2009.12.6：

学校组织评审。

4.  2009.12.10——2009.12.12：

校内公示。

5.  2009.12.16：

签订《任务书》，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
6.  2009.12.18：

下达年度研制计划。
二、资助项目执行期和经费额度
本年度立项资助项目将统一从2009年9月1日起开始执行。
一般项目研究期不超过2年；经费额度理工类资助项目为6—8万元，其他资助项目为3—5万元。

重点项目研究期不超过3年；经费额度为100—300万元。

重大项目研究期不超过3年；经费额度为300万元以上。
三、各学院2009年度资助项目限项情况

根据“科研基地数、杰青数、上一年实到科研经费数及45岁以下博士学位教师数”测算出2009年各学院可申报资助项目总数如下：
通信工程学院：     33项
电子工程学院：     44项
计算机学院：       14项
机电工程学院：     18项
技术物理学院：      9项
经济管理学院：     14项
人文学院：         20项（含思政研究部3项、体育2项、艺术1项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4项）
理学院：           24项（含物理11项、数学11项、化学2项）

微电子学院：       14项
软件学院：          6项
网络学院：          4项
生命科学技术学院：  4项
四、几点注意事项

1. 资助项目经费不计入学院当年实到经费数，验收评价获“优秀”的资助项目，项目组的科研业绩按纵向课题一类项目计入验收当年的业绩点。
2. 各学院限项申报；
3. 申请截止日期为2009年12月3日； 
4. 思政、体育、艺术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类申请书由人文学院组织初评；
5. 资助项目的限项及资助率将和学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数挂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九年十一月十九日
PAGE  
-1-


